
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建项目

水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自行验收现场验收意见

2018年9月12日，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相关规定，自主组织“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

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深圳市二轻环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广东新金穗环保有限公

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3人及蕉岭县环保局代表1人组成验收组。验收组听取

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告和监测单位对监测报告的详细介

绍，查阅了验收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成立于2008年11月，是一家主要开采矿种为水

泥用石灰岩的矿山企业，矿场地处广东省蕉岭县文福镇。矿区位于蕉岭县城北面约8°方向，直

距约11km，隶属蕉岭县文福镇管辖，面积约1.57km2。地理坐标：东经116°11′15″～116°12′50″，

北纬24°45′06″～24°46′18″。主要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

开采；原有项目开采规模为200万t/a，矿区面积0.4328km2；有效期限：2010年12月9日至2028

年10月9日。原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委托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编制完成，

并于2008年8月获蕉岭县环境保护局批复（蕉环建函【2008】16号）。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2009年6月10日以粤国土资矿管函【2009】948号《关于对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

石矿场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的批复》，同意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大矿区

范围的申请。矿山以原有项目为依托，扩产至1000万t/a。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矿山原有开采规模为年产石灰石200万t，矿区面积0.4328km2。原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委托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编制完成，并于2008年8月获蕉岭县环境保护局批

复(蕉环建函[2008]16号)。



2012年扩产至1000万t/a，于2012年4月委托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编制了《梅州市文华矿山

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12年5月30日取得了梅州市环

境保护局《关于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梅市环审[2012]70号）

（三）投资情况

扩建项目实际总投资为45759.50万元，环保投资478.78万元，占项目总投资1.05%。环保设

施按环评要求建设，目前已经基本落实到位，运行正常。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仅对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建项目的水和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与环

境影响报告书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矿区雨水径流、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的主要污染物为BOD5、CODCr、

SS、pH等，生活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矿区灌溉与绿化用水，不外排；矿区雨水径

流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部分外排。

（二）废气

本项目厂区内无组织粉尘采用洒水等方式抑尘，其无组织粉尘排放可减少80%以上，处理

后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四、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结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生活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矿区灌溉与绿化用水，不外排；矿区生产废水经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生产，不外排。

2.废气

扩建项目采用湿式凿岩钻孔机可以有效的减少粉尘的产生，采用湿式钻孔大部分粉尘随水

流沉淀下来。本项目在凿岩钻孔过程中采用湿法作业，并且潜孔钻机自带捕尘器；厂区采取洒



水等方式抑尘，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厂界粉尘无组织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该扩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

排放标准，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已具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

件，同意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长隆山石灰石矿场扩建项目环保设施通过验收。现场验收检

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确保设施稳定运行、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员工的环境风险防患意识，有计划进行环境风险防患培训和演练，确保事故发生

时不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

3、应加强厂区绿化，定时洒水抑尘，减少无组织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六、验收人员

验收组成员及专家组名单（见附件）。

七、其他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意见、验收监

测报告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公众网站上进行公示；建设

单位公开上述信息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

查。




